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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汇算清缴的内容

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

等四项所得（综合所得）合并后按年计算全年最终应纳的个人所得

税，再减除纳税年度已预缴的税款后，计算应退或者应补税额，向

税务机关办理申报并进行税款结算的行为。

公式：

2019 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=[（综合所得收入额-60000 元- “三

险一金”等专项扣除-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-依法确定的其他扣

除-公益慈善事业捐赠）×适用税率-速算扣除数]-2019 年已预缴税

额额

说明：

对绝大部分 2019年1月至12月固定在一个单位任职的纳税人来说，

如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均已及时报送至单位，每月发工资时单

位依法扣缴了个人所得税，年度内未发生大病医疗、捐赠支出的，

纳税人年度预缴税基本与年度应缴税额相同，该类常见的“工薪族”

不需要办理年度汇算。

二、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

一、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内容

1、适用范围：居民个人

说明：

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，或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

境内居住累计满183 天。在中国境内有住所，是指因户籍、家庭、经济利

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。若因工作、学习、探亲、旅游等原因而

暂时离开中国，待这些原因消除后仍需回中国，仍为居民个人。

年初预计居住不足 183 天按非居民个人预缴了个人所得税。但后来情形发

生变化居住时间延长满足了居民个人条件，同样也是要办理汇算清缴。主

要是非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时按月或按次计征个人所得税，适用的税率

和扣除项目与居民个人的预扣率和扣除项目不同，两者计算的税款不尽相

同。

2、纳税年度：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

说明：

年度汇算时的收入、扣除，均为该时间区间内实际取得的收入和实际发生

的符合条件或规定标准的费用或支出。如，实际取得工资是在 2019 年的

12 月 31 日，那么它就属于 2019 年度；实际取得工资是在 2020 年的 1 月

1 日，那么它就属于 2020 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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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资金选择单独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则

不包括在“年收入”中。如果选择将全年一次性资金并入综合所得

一起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则包括在“年收入”中。

三、可申请退税的情形

退税是纳税人的权利，纳税人 2019 年度内已预缴税额高于年度应

纳税额，无论收入高低，无论退税额多少，都可以申请退税。常见

情形有：

1、2019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额不足 6 万元，但平时预缴过个人所

得税的；

2、2019年度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，但预缴税款时没有申报

扣除的；

3、因年中就业、退职或者部分月份没有收入等原因，减除费用 6 

万元、“三险一金”等专项扣除、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、企业

（职业）年金以及商业健康保险、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等扣除不充

分的；

4、没有任职受雇单位，仅取得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所

得，需要通过年度汇算办理各种税前扣除的；

5、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，年度中间适

用的预扣率高于全年综合所得年适用税率的；

居民个人2019年度取得综合所得时扣缴义务人已依法预缴了个人所

得税的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以不办理年度汇算：

2019年度取得的综合所得年收入合计不超过 12 万元的；

2019年度应补缴税额不超过 400 元的；

2019年已预缴个人所得税与年度应纳个人所得税一致的；

不申请退税的。

说明：

上述的收入指“毛收入”，即为不减除任何费用、扣除、税款前的

收入。对于工资薪金而言，通俗理解即为应发工资；对于劳务报酬、

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而言，通俗理解即为税前收入，非实际拿

到手的钱。

工资薪金所得收入额＝全部工资薪金税前收入

劳务报酬所得收入额＝全部劳务报酬税前收入×（1-20%）

稿酬所得收入额＝全部稿酬税前收入×（1-20%）×70% 

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＝全部特许权使用费税前收入×（1-20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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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税法规定，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次月15日前向税务机关办理全员

全额扣缴申报，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、支付所得

数额、扣除事项和数额、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

涉税信息资料，并解缴代扣的税款。

纳税人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询税款缴纳情况：

一是可在每次领取收入时向支付单位了解扣缴税款情况，也可在年

度终了后请扣缴单位提供支付所得和扣缴税款等信息。

二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了解相关

单位扣缴申报收入及税款等相关信息。

六、年度汇算办理的时间

居民个人应当在取得综合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

年度汇算。

说明：

若纳税人需要所在单位代办2019年度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，需在

2020年4 月 30日前与单位进行书面确认；逾期未确认的，则需在

2020年6月30日前自行办理年度汇算。

6、预缴税款时，未申报享受或者未足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的，

如残疾人减征个人所得税优惠等；

7、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捐赠支出，但预缴税款时未办理扣除的等。

四、需要补税的情形

补税是纳税人的义务，若纳税人年度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的，且

不符合国务院规定豁免汇算义务情形的，均应当办理年度汇算补税。

常见情形有：

1、在两个以上单位任职受雇并领取工资薪金，预缴税款时重复扣除

了基本减除费用（5000 元/月）；

2、除工资薪金外，还有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，各项综合

所得的收入加总后，导致适用综合所得年税率高于预扣率；

3、预扣预缴时扣除了不该扣除的项目，或者扣除金额超过规定标准，

年度合并计税时因调减扣除额导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；

4、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，因扣缴义务人未依法申报收入并预扣预缴

税款，需补充申报收入等。

五、如何查询已缴纳税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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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年度汇算时已离开中国，可通过网络方式（手机个人所得税

APP、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）办理年度汇算。

如果没在规定的年度汇算期间完成申报，税务机关将依次根据任职

受雇单位所在地、最后所属期内金额最大的综合所得收入来源地确

定您办理年度汇算的主管税务机关。届时，纳税人需要向该税务机

关办理年度汇算申报。

八、纳税申报的方式

办理年度汇算主要有三种方式：自行办理、单位办、请人办。

一是自行办理。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、自然人电子

税务局等渠道自行办理年度汇算。

二是单位办，即请任职受雇单位办理。可以请单位帮助代办年度汇

算，也可以请教单位如何通过手机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自行办理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如选择单位代办年度汇算，需在2020年4月30 日前

与单位进行书面确认；同时，如还有单位以外的收入，或者单位不

掌握的扣除项目，需一并提交单位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负责。

三是请人办，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。选

择这种方式，需要与受托人签订委托授权书。

若 2019 年综合所得全年收入额在 6 万元以下但被预扣过税款，可

在 3 月 1 日至5月31日期间通过网络以简易方式申请退税，只需简

单填写或确认已预缴税额、本人银行账户信息，即可快捷申请退税。

若是无住所居民个人，并在取得综合所得的次年6月30日之前离境的，

可在离境前办理年度汇算。

七、办理汇算清缴的地点

按照方便就近原则，如选择自行办理年度汇算申报或者委托第三方

（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）办理申报的，应当向任职

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；

如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，可选择其中一处进行申报。

如没有任职受雇单位，则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

关申报。

如选择由单位代办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，直接将相关资料提交单位

即可，由单位在年度汇算期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。

说明：

经常居住地是指：如果有居住证的，居住证上的地址为经常居住地

住址；如果没有居住证的，则为实际的居住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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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是属于应当补税的，办理年度汇算是纳税人的义务。根据税收

征管法第六十二条，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

税资料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 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追缴税款、

加征滞纳金。滞纳金则从超过缴纳期限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

万分之五。

说明：

办理年度汇算，主要需要填写纳税申报表（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

税申报表）；如果有新增或者调整本人重要基础信息（如有效联系

方式、银行卡）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等扣除信息，需要对相应信息

进行补充或更新。

九、汇算清缴准备材料

在办理年度汇算前，需要准备好收入、三险一金、专项附加扣除、

其他扣除（年金、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或税延养老保险）、捐

赠、税收优惠、已纳税款等相关信息或资料，以备填报申报信息时

使用。

十、留存备查材料

汇算清缴结束后，需要将与收入、专项扣除、专项附加扣除、其他

扣除、捐赠、享受税收优惠、已预缴税款、补退税款等相关信息资

料留存备查。以上的汇算资料需要留存五年。

十一、未按期办理年度汇算的责任

如果是属于需要退税的，是否办理年度汇算申请退税是纳税人的权

利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



关于明税

◼ 作为一家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精品律所，明税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税

务合规咨询、税务规划、税务顾问、税务争议解决和国际税务方面的

法律服务。成立六年来，明税累计为数百家企业及企业集团提供涉税

法律服务，行业涉及高新科技、金融、影视、房地产、教育等多个领

域。

◼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事

务所和专业所的最重要特色。明税专业税务律师事务所的品牌形象已

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。

◼ 提供专业、务实的税务建议和解决方案，在合理防控风险的同时实现

客户利益的最优化是明税的专业追求。

◼ 明税始终坚持“以人为本、专注敬业、合作共赢”的执业理念。

电话：（8610）56292579

传真：（8610）59009170

邮件：service@minterpku.com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滨河一号别墅219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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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9年度钱伯斯亚太地区榜
单（税务领域）

• 2018年LEGALBAND 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”大奖

• 2017年 LEGALBAND“中国
顶级律所排行榜”税务领域的
第一梯队

• 2017-2019年度，北京市政府
法律服务定点采购供应商

• 2016 年度 中 国商 法 China
Business Law “税务领域卓
越律所”大奖

• 2016年 LEGALBAND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（中国）”


